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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受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晶升股份”）股东鑫瑞集诚（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鑫瑞集诚”、“出让方”）委托，组织实施本次晶升股份股东向特定机

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询价转让和配售》（以下简称“《询

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参与本次询价出让方的相关资格进

行了核查。

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情况、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中金公司已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委托中金公司组织实施本次询

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中金公司已完成对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工作，包括核查

出让方提供的营业执照、《承诺及声明函》等，并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等方式对出

让方资格进行核查，同时收集了相关核查底稿。

（二）核查情况

1、出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鑫瑞集诚（厦门）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33F0MY5X

类型 有限合伙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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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492号2101单元B32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委托进行创业投资业务；创业

投资咨询业务；未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内及审批许可的其他一般经营

项目

中金公司核查了出让方提供的营业执照并取得出让方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

出让方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或合伙人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

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或合伙

协议等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3、出让方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4、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询价转

让和配售指引》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5、出让方不属于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6、出让方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或者审批程序。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金公司认为：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

法律法规要求的主体资格，出让方不存在《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十一条规定的：

“（一）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二）

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存在本指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三）拟转让股份是否

属于首发前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四）参与转让的股

东是否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适用）；（五）本次询价转让事项是否已履行

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如适用）；（六）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等禁止性

情形。

综上，中金公司认为：鑫瑞集诚符合参与本次晶升股份询价转让的条件。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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